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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延攬外國頂尖人才來臺任教，本部配合教育部評估於 105 年 3 月 9 日公告增列外國人獲知名

國際廚藝機構認證及具有國際廚藝證照，得受僱於公司設立之短期補習班從事教授廚藝工作

。 

二、有關開放外國人於短期補習班教授之課程項目，仍需徵詢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及

補教業界、從業人員之意見，並審慎評估考量對本國人所生之影響，以兼顧國內教育產業發

展及保障國人工作機會。本部已於 105 年 3 月 15 日邀集教育部、北高兩市教育局、補教業團

體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與會代表均認為對於短期補習班之外籍教師教授課程個別需求

已可專案處理，現階段無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需要。另會議結論已請教

育部彙整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對於短期補習班外籍教師教授課程需求、人數、外籍教師之資格

條件及國人就業影響評估。 

三、另後續若經教育部評估開放短期補習班外籍教師教授課程項目有其需求且未影響國人就業機會

，本部將配合教育部評估辦理相關法制作業。 

（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彥秀就檢討「土壤液化潛勢圖公布」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42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5-111） 

李委員就檢討「土壤液化潛勢圖公布」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協助民間建築物基地進行土壤液化改善，行政院已支持本部於 105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進行進

一步精度（中級）土壤液化潛勢圖，就進一步精度之地質調查給予必要經費之補助；另依據

完成之中級精度土壤液化潛勢圖，亦將補助辦理土壤液化改善示範計畫，由地方政府規劃辦

理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之相關改善事項，擬訂與土壤液化相關之內容（如地質鑽探、地質

改良、協助建築物基礎設施改善、公共設施改善等）；另為避免公布訊息後徒增民眾困擾與

擔憂，政府提供「土壤液化自主檢查表」，供民眾進行簡易自主檢查，民眾如欲進一步瞭解

所居基地土壤液化潛勢，可向地方政府申請建築物結構設計圖及地質調查報告，再尋求土壤

液化工作站大地技師專業諮詢。為配合提供民眾諮詢，行政院已協調大地專業團體配合下列

各地方政府，於各地提供專業諮詢：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宜蘭縣、新竹縣、

新竹市、屏東縣。 

二、本部自 102 年起已補助核定 5 都（桃園市除外）辦理防災型都更先期規劃，補助總經費計

4,650 萬元，將建構防災型都市更新運作機制、模式及試點計畫，供地方政府後續據以推動之

參考。後續本部將把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納入全國國土計畫，妥予考量，研訂國土防災策

略，並由地方政府優先納入都市更新地區規劃。 

（二十）行政院函送賴委員瑞隆就「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

之多功能經貿園區國、公營事業土地開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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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4-84） 

賴委員就「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之多功能經貿園區國、公營事業土地開發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 2 月 12 日核定「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其中「多功能經

貿園區國、公營事業土地整合招商計畫」子計畫係由財政部主政，該部自 99 年至本（105）年 2 月

底止已召開 11 次會議。鑑於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內部分土地辦理土壤污染整治、市地重劃等因素

，各土地開發進程不一，倘全區辦理聯合招商執行不易，且高雄市政府自 102 年至 104 年間已分別

與國防部及台電公司成立專案推動小組，並與臺灣港務公司籌組土地開發公司以推動園區開發；為

掌握商機及控管各宗土地開發時程，財政部業於本年 2 月 2 日第 11 次會議決議請高雄市政府就目

前園區內可先行開發者，於下次會議具體說明開發期程及招商方式，俾利加速推動園區開發。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賴委員瑞隆就高雄港漁業及觀光業發展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4-80） 

賴委員就高雄港漁業及觀光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高雄市為我國漁業重鎮，轄區有 16 處漁港，其中前鎮漁港為我國最大之遠洋漁船基地，週邊

冷凍水產加工、魚貨運銷及漁網具等產業發展興盛，且該市沿海地區之石斑及虱目魚等養殖

漁業亦相當發達；高雄商港緊臨高雄市區，具發展觀光休閒之條件，行政院農委會將與交通

部、高雄市政府合作，結合高雄港、市之文創、會展、遊艇及藍色公路等活動，共同發展在

地特色漁業、休閒娛樂漁業及加強漁港、魚市場設施，並輔導相關產業團體強化漁產銷售。 

二、另國發會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提出「藍色經濟發展構想」（現更名為「藍色經濟整合發展構

想」）政策，研提「六級化藍色經濟─一級產業＋二級產業＋三級產業─海洋遊憩產業」發

展原則、推動模式與重點推動區域，並於 104 年 3 月 25 日召開「配合藍色經濟發展構想，研

議推動高雄地區示範計畫」會議，期藉由該計畫有效引導各部會相關計畫之投入，進行跨部

會、跨中央及地方之資源整合，積極吸引民間參與投資；該會亦於本（105）年 3 月 22 日召

開「推動南部地區藍色經濟整體發展」專家學者座談會，邀集專家學者、嘉義縣政府、高雄

市政府相關局處，針對「藍色經濟整合發展構想」推動至嘉義縣及高雄市等地區進行討論。 

三、又，交通部觀光局為積極行銷高雄市遊艇產業及觀光，透過獎助境外郵輪來臺（停靠高雄）、

設攤於美國邁阿密郵輪展、羅德岱堡郵輪展及亞洲郵輪展，宣傳臺灣郵輪港口及旅遊資源，

並於 104 年補助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辦理「高雄市風景區水域遊憩體驗活動」，提供民眾於愛

河、金獅湖、蓮池潭、旗津海域體驗獨木舟、立式划槳及風浪板等，以推動水域遊憩活動。 


